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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社语〔2020〕194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 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

一般项目立项的通知 

 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经我厅组

织专家评审后，于 5 月 15—21 日在河南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信息

网上进行了 7 天时间的公示，未收到异议信息。按照河南省高校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评审管理规定，现将立项结果予以公

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共评审确定 1011 项目立项，其中资助性计划项目

518 项，指导性计划项目 493 项。具体立项情况见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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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1 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按照资

助方式分为资助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。资助性计划项目的研究经

费由省财政专项经费支持，每项资助经费 2 万元，鼓励学校根据

其研究任务匹配经费。指导性计划项目的研究经费由申请人从校

外有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自筹或者承担学校统筹使用高校专项业

务经费及事业收入予以支持。 

三、一般项目完成周期一般为 1－2 年（自本通知发布之日

起计算），研究期限内随时可在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

目管理平台申请结项。申请结项须达到如下要求： 

（一）资助性计划项目申请结项时应达到以下要求： 

成果形式为著作的项目，其成果已经出版。 

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项目，要求课题组成员在公开学术刊物发

表论文 2 篇以上，其中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在中文核心期刊至

少发表论文 1 篇。 

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项目，一般为应用性研究课题。要求

研究报告不少于 1 万字，检测查重率低于 30%，且有实际应用部

门的采纳证明（注明采纳内容和价值）。采纳证明单位包括高等学

校（非项目承担单位，不含院系和校行政部门）、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、地厅级以上行政部门或大中型企业。同时，课题组负责人作

为第一署名人至少在公开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 篇。 

（二）指导性计划项目申请结项时应达到以下要求： 

成果形式为著作的项目，其成果已经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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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项目，一般要求课题组作为第一署名人在

公开学术刊物至少发表论文 1 篇。 

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项目，一般要求研究报告不少于 1 万

字，检测查重率低于 30%。应用性研究须有实际应用部门的采纳

证明（注明采纳内容和价值）。采纳证明单位包括高等学校（非项

目承担单位，不含院系和校行政部门）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地厅

级以上行政部门或大中型企业；基础性研究须聘请 3 位同行专家

进行鉴定，鉴定专家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其中至少 2 位专

家不得是本校人员。 

所有论文、著作都需要在显著位置注明“河南省高校人文社

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”字样并附项目编号，未标注者不予承认。 

四、项目采取动态管理，依托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

究项目管理平台进行项目的中期检查和验收结项。项目负责人所

在学校应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统筹安排财政专项经费与学校自筹

经费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项目负责人所在学校科研部门，负责

项目的中期管理，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期保质完成项目研究，并及

时完成项目管理系统内项目的中期变更和结项审核上报。项目承

担单位组织管理与项目执行、结项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各单位申

报名额的主要依据。 

 

附件：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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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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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2020 年 5 月 27 日印发 


